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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向公司出资参照适用《民法典》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实质正当性。公司内部的

持续经营保护、其他股东的投资安全与外部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保护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利益体系。该动态

的利益体系具有一致的目标，即通过外部交易使三方获益。在善意取得制度的具体适用上应进行目的性

限缩，排除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公司的适用。善意的主体应以公司其他股东、特定情况下由

法定代表人为考察对象，在善意的界定上应区分不同标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标准；股东实际拥有股权为公

司支付的合理对价；对于遗失物，基于风险分配与所有权人权利保护的考量，股东出资上只可部分类推

适用《民法典》第3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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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ubstantially justified for shareholders to contribute capital to the company with property that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of disposition, and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of the Civil Code is ap-
plied by reference. The protection of consisting management within the company, the investment 
security of other shareholders and the transaction security of external creditors constitute a dy-
namic interest system. This dynamic interest system has the same goal of benefiting all three par-
ties through external transactions.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a 
purposeful limit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ex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one-person companies and 
wholly state-owned and state-controlled companies. The subject of good faith should be examined 
by other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different standards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definition of good faith; The reasonable consider-
ation paid by the shareholders for the actual ownership of the equity of the company; For lost prop-
erty,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risk allo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owner’s rights, Article 312 
of the Civil Code can only be partially applied to the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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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 号，以

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首次在立法上规定了股权的处分有参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空间。

该规定分别在第 26 条与第 28 条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

理”1。处分股权究竟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自 2011 年该司法解释颁布以来即在学界引起争鸣，但更

多是针对公司法上的股权转让是否需要善意取得制度介入的思考[1]。而除了上述两条文之外，《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在第 7 条第 1 款亦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参照适用 2，实际上本条并非规制股权的善意取

得，而是公司得经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东无处分权的出资财产[2]。然若股东以无处分权出资的财产是股

权，亦属公司对股权的善意取得[3]。至于在该条设定的情形中，究竟是否能“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范

以及如何“参照适用”，学界为数不多的探讨中呈现出两派观点。肯定说认为要区分不同标的适用或参

照适用[4]；该条更好地考虑了公司取得资产的完整性，但在“当事人”的范围等表述上要更细致[5]；允

Open Access

 

 

1本解释后虽经历了 2014 年、2020 年的修正，但以上条款未有实质性改变。2014 年的修正对以上条款的影响仅变更了第 26 条第 1
款、第 28 条第 1 款之条文序号，由第 26 条第 1 款、第 28 条第 1 款变更为第 25 条第 1 款、第 27 条第 1 款；2020 年由于民法典的

颁布，以上条款将规定的“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变更为“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因内容未有实质性

改变，本文以下论述均引用 2020 年修正的规定，即法释〔2020〕18 号。 
2该条款规定：“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

一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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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公司对出资人的出资善意取得，兼顾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公司资本维持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公司股东瑕

疵出资的救济[6] [7]。否定说则认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并不涉及公司的对外交易行为，并不涉及第三人利益，

并无必要引入善意取得制度[8]。 
围绕本条，笔者首先想要追问的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究竟

存在于哪些情形？这些情形是否均有善意取得规范的适用空间？也即善意取得制度在不享有处分权的财

产出资的适用的实质正当性问题。若有，形式上构成要件是否应作不同于传统民法的某些调整？若无，

本条第 1 款将何去何从？ 
为尝试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自《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司法实践中对该条的适

用情况，整理发掘实践中适用该条的具体情形与潜在的问题；其次考察第 7 条的规范意旨与适用善意取

得制度的正当性；最后划定其适用范围与要件的限度，并试着理顺由此引发的体系效应。 

2. 案例整理 

笔者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在“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输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一款”全文搜索，显示有 27 篇裁判文书。排除重复后剩余 15 篇，

其中实质引用的仅有 8 篇 3。同日以相同检索词于“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进行全文检索，显示有 21 篇

裁判文书。剔除以上重复的案件，实质引用本条第一款的判决书仅有 2 篇 4；为避免法院引用本条作为判

决依据时未详细到具体款项产生的遗漏，笔者又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为关键词在“北大法意”数据库全文搜索，截止到 2022 年 7 月 6 日，共

有 78 则案例。排除重复显示与涉及第 2 款的案例，结合以上检索结果，实质引用本条第一款进行判决与

说理论证的，仅有 14 篇判决文书 5。 
从以上案例中观察来看，第 7 条第 1 款的适用存在以下现象： 
1) 从 14 则案例来看，法官适用本条第 1 款的案型基本具有相似性。即股东在初始设立出资或设立

后增资时，根据公司设立协议或增资协议具有实际缴纳出资的义务，但却以自己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向

公司出资，产生的对出资行为效力的认定、公司能否善意取得的问题。2) 至于不具有处分权的原因，则

各有异处。或是同时作为两家公司的股东，以 A 公司的财产作为个人财产向 B 公司出资 6；或是融资租

赁关系之承租人将登记在其名下而尚未取得所有权的租赁物，作为出资财产向某公司出资，并过户登记
7；或是明知自己不是真实权利人，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地产向自己作为独资股东的公司出资 8；或是

连环买卖在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无处分权且未变更登记 9、连环转让前一处分行为未得到追认而无效导致

 

 

3笔者所称“实质引用”，是指法院实质引用该条作为判决依据或者论证说理，排除当事人在诉讼中引用的、法院广泛援引而未作

为说理依据的。 
4分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 02 民终 709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 0281 民初 2905
号民事判决书。 
5其中仍有 2 篇是关联判决，案情与法院的分析说理相似，仅涉案股东不同，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 1160 号民事判决

书与(2020)豫民再 273 号民事判决书。另，部分案例经历了一二再审，笔者进行合并。当然，此种检索方式未将《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出台前的法院裁决包括在内，无法窥探在本解释出台前法院对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行为效力与法律效果是如何

判定的，颇有不完备之处。但笔者仅欲结合司法实践探讨本条第一款的具体适用，故暂且忽略此前的裁决。同时，对实际上符合

该条款欲规制的情形而法院没有适用本条的，即存在漏引、错引等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此种检索方式亦有不足。笔者曾以“出

资 增资 处分权 财产 善意 善意取得 效力 股权”为关键词在“北大法意”数据库检索，截止到 2022 年 7 月 7 日，共有 166 篇

裁判文书，排除重复的案例，其中大部分涉及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股权纠纷、夫妻一方将双方共有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董事

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违法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等。可见，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在以上三种类型的纠纷更为常见，《公司法司法

解释(三)》第 7 条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亦存在疑义。本文选取的样本数量虽较少，说服力或有不足，但总体上不妨碍

对该条之具体适用结论的得出，从此 14 篇中尚可模糊地进行些许“管中窥豹”。 
6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7 民终 1370 号民事判决书。 
7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津高民四终字第 189 号民事判决书。 
8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 0281 民初 2905 号民事判决书。 
9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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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转让溯及成为无权处分 10。虽无权处分缘由各有不同，但综合来看，在无权处分的背景下集中的争

议点大致可概括为两个：一为股东出资行为的效力。这涉及到股东是否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

是否取得股权，是否需要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时股东在出资范围内要对债权人负连带责任；二

为公司作为第三人能否善意取得该出资财产所有权。这牵涉到原所有权人能否追回，所有权确认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是否能得到支持。 
首先，在出资行为效力方面，适用该条并参引到《物权法》第 106 条认定涉案出资行为无效的有 13

则案件(占比 90%)。其中，未明确说明出资行为效力，但因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而认定不构成善

意取得的，有 5 则；明确说明因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导致出资行为无效的，有 4 则；因出资行为系

以合法形式掩盖不真实的出资，以达到虚报注册资本的目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有 1 则；

因构成恶意串通而无效的有 1 则；连环转让情形，法院混淆无权处分与买卖合同效力的关系，认为无权

处分未得到权利人追认的，买卖合同无效，进而后处分人(股东)亦构成无权处分，公司无法善意取得而认

为不具有出资效力的有 1 则；认为公司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并非基于股东的出资行为而是基于与第三人

的买卖合同从而认为股东以其不具有使用权的土地出资是无效的，有 1 则。认定有效的仅有 1 则 11，但

本案系名义出资人的出资设备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但其对公司的出资是经过实际出资人同意的，实为

有处分权，出资行为有效，不存在善意取得与出资行为效力判断争议。 
其次，对于公司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则集中在公司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股东无处分权、未

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未支付合理对价。至于如何判断公司的善意，法院多以法定代表人明知 12、控股股东

明知 13或者其他股东明知或重大过失而不知 14为判断标准；亦有法院直接指出“判断锦凯隆畅公司在接

受涉案房产出资时是否善意，应考察其股东的主观状态。”15 
可见，形式上法院运用该条多是按照该条的指引，根据《物权法》第 106 条认定不符合善意取得的

构成要件进而认为出资行为无效。实质考量上看，未曾看出法院有因为公司出资行为的性质特殊性而予

以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别考量，其正当与否尚待验证。 
除此之外，在“财产”的外延上，实践中涉及范围广泛。既有机器设备等动产，也有房屋等不动产、

船舶等准不动产，亦存在土地使用权 16、品牌经营权与加盟权 17、股权 18 等可评估价值的权利与非专利

技术 19。法院在判断出资行为的效力上均同一处理，未曾发现有因标的不同而类型化区分不同的善意取

得之构成要件。 

3. 股东出资行为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的正当性探析 

在不具有处分权的股东出资上引入善意取得制度，立法者认为此处的利益状态与善意取得要衡量的

利益状况相同，因此只要公司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就可以终局取得出资财产的所有权，以此维持

公司资本，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9]。那么是否如立法者所说，二者是否相同呢？ 

3.1. 传统民法善意取得的价值考量 

在传统民法上，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例外规定，对于无处分权人的处分，原则上所有权人基于

 

 

10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十堰中民三终字第 00322 号民事判决书。 
1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提字第 544 号民事判决书。 
12河南省(2020)豫民再 273 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书。 
1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 0281 民初 2905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 
14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7 民终 1370 号民事判决书。 
15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 
16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 02 民终 709 号民事判决书。 
17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2018)鄂 2823 民初 214 号民事判决书。 
18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桂市民二终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 
19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9)浙 0127 民初 484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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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的权能完整性可以追回，回复所有权的圆满。唯例外情况下，该所有权经由无权处分可以由第三人

取得。此时之所以牺牲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是因为第三人信赖无权处分人有处分权的权利外观，并且对无

权处分人实际上并不享有处分权是不知情且不应当知情的。该权利外观在动产为占有或者移转占有的地位，

在不动产则为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10]。那么立法者为何要保护这种权利外观？原因在于通常持有该种权

利外观即象征着(推定)“有权”[1]，故权利外观通常又称为“权利表征”，立法必须保护这种信赖，否则

第三人的交易成本将大大提高，有损交易安全与效率。由此可以看到，善意取得是在权利人的所有权保护

(私益)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公益)这两种利益之间做权衡，第三人要想取得无处分权人处分的物之所有权，

必须附加必备的条件，这些必备的条件体现着信赖与交易安全。由此可以看出，民法上善意取得只适用于

交易行为，非交易行为如赠与、继承等不存在交易安全的保护。但商法的善意取得是否亦如此？ 

3.2. 股东对公司出资情形的价值考量 

首先，在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对公司的出资上，涉及三个法律主体、两个法律关系(见图 1)： 
 

 
Figure 1. Legal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法律关系图 

 
在第①层法律关系中，股东无权处分原权利人的财产会涉及对原权利人的所有权保护；第②层法律

关系中，公司信赖股东对财产拥有的权利表征，并且为善意，此时公司是否涉及交易安全的保护？首先

需要追问的是，何为商法上的交易安全？大陆民法上注重所有权保护，所有权保护体现出宪法上的个体

自由与人格权的保护，偏重于“静的安全”，故信赖保护、善意取得为例外规定[11]；但在商法上，真正

的交易秩序并非交易，而是确认和保护营利，对公司而言是持续经营，对股东则是投资安全并鼓励追求

超出资本的收益[12]。 
即使退一步认为交易安全狭义理解为仅限于民法上“动的安全”，在股东向公司出资上，亦存在需

要保护的正常市场秩序下的第三人的信赖。公司法自 2013 年修改后在股东出资缴纳方式实行认缴制[13]，
股东的出资是否到位亦涉及公司的资本的构成，后者是公司独立人格、承担独立责任的基础[14]，也是债

权人获得清偿的“财团”，债权人完全可预想到股东可能出资不实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但由于股东

必须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因此，股东的出资不仅是公司内部对公司

履行出资义务，同样影响到外部债权人的交易利益，而后者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安全。故股东向公司的

出资过程并不涉及公司的对外交易行为，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8]，该观点有失准确。 
因此，股东向公司的出资有交易安全保护的需要，此时的交易安全不仅是对债权人的保护，更是确

认和保护公司营利，保护股东的投资。有学者主张的股权与资本来源的“断层”原理正是为了保护投资

者高效、安全、便利的投资权，也是为了保护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制度的安全性 21，值得赞同。 

①债之关系

原权利人 股东（无处分权人）
公司

②出资约定

处分行为

 

 

20参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 
21断层理论主张，无论投资者的资本来源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资本拥有者一旦通过正当程序将其投入合法公司并因该资本取

得股权后，该股权的有效性与投资资本来源性质之间将因合法投资行为而形成“断层”关系。其本质是，资本来源是否具有合法

性并不影响公司因该资本而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也不影响投资者取得股权的有效性，股东因资本来源的瑕疵所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将通过其他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公司法并不审查股东资本的“原罪”，这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固有要求。参见师安宁于 2008
年 7 月 13 日于人民法院报对股权与资本来源的“断层”原理的说明，访问链接：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925A053BR00，
2022 年 7 月 17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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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追问的是，虽然商法上的交易安全是为了保护公司持续经营、股东的投资安全和债权人的债

权利益，如此可否正当化牺牲所有权人的权利？民法上，在物权静态保护和动态交易安全的衡量上，后

者份量更重的前提是必须满足多种条件，如权利表征、公开市场、善意、合理价格等，这多种条件构成

了善意取得制度，但关键是这些条件给相对人造成了一种信赖，而法政策必须保护这种信赖，这是交易

便捷、交易安全、公信力的维护所必须。而商法上需要衡量的利益为：一方面是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一

方面是公司的持续营利需求、股东的投资安全需求与外部债权人因信赖而产生的交易安全维护。此时公

司对股东有处分权的权利外观的所谓“信赖”在这种情况下是微弱的，换言之，与公司的持续营利和债

权人的信赖相比是不值得重视的。诚然，在股东向公司出资时，公司以股权为对价，但这种对价终究是

内部的，而合理的信赖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其代表了交易安全，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这种出资换取股权的交换所产生与其说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不如说是公司持续

营利的需求。也即在公司内部，公司的持续经营保护替代了所谓的交易安全。而当公司与外部债权人进

行交易时，债权人为外部不知情的第三人，才会产生合理信赖与交易安全保护。因此，毋宁说在这种情

况下通过内外部的融合，公司、其他股东与债权人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利益体系。虽主体较多但其利益目

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公司与第三人达成互利的交易，不仅交易双方可以从中获利，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也

得到了回报，而这一切的基础是股东按照发起人协议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无瑕疵的财产权利移转到公司，

从而构成公司对外交易的资本。 
基于这种考虑，同传统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相比，在公司股东出资问题上的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似乎

更有牺牲的正当性。但即使需要牺牲，也必须是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否则不符合公平原则。如前述，

在民法上要构成善意取得，对于相对人的要求是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即合理信赖无权处分人有处分权

外观。那么在股东出资问题上，是否因为构成一种动态利益体系而对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都有所要

求呢？其构成要件是否应与民法上有所区别？ 

4.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7 条第 1 款的适用 

4.1. 适用范围 

如前述，本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的案型是：股东(发起人)按照约定或法定均有向公司履行出资的

义务，但其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向公司出资，此种瑕疵出资产生的出资行为效力认定与公司善意取得

的问题。此时会涉及至少 5 个法律主体，如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when lack of right of disposition 
图 2. 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之内外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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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条规定所涉及的案型，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而没有限制？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何为出资

行为，其特殊性何在？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论，在股东向公司出资的内部关系上，对公司所谓的“信赖”与“交易安全”保

护实际上为持续营利的价值所替代。即使退一步讲，认为有所谓的交易安全需要保护，股东向公司的出

资行为虽是法律行为，但却不是典型的交易行为 22。交易行为要求双方在法律上和利益上系独立的主体，

善意取得不适用于出让人与受让人在人格或经济上具有同一性(Identität)的场合[3]。在股东向公司出资的

场合，股东向公司投入资金，从而形成公司的资本，以取得公司的股权为对价。首先，股东的出资是形

成公司资本、取得股权的前提，没有出资，则不存在股权，而民法上无权处分人将财产处分与从善意第

三人处取得的对价并不存在前提与否的问题；其次，股权是一种权利束，既有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

产分配请求权等经济权利，也有表决权、知情权等管理性权利，股东作为投资方，负有将资本的使用或

所有权利益让渡给公司作为经营运作的资本的义务，并根据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而行使上述权利，公司

持续经营，股东的权利也持续存在 23。因此，公司客观上的经营、资本运作情况关系到股东的投资是否

有收益，二者形成紧密的利害关系。因此，即使股东的出资与公司给予股权之间不是典型的交易行为，

但仍然需要具备交易行为的一般特质，即交易主体的人格与经济利益上不具有同一性。而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的出资股东即是公司事务的代表人，不存在公司为善意不知情的状态；国有独资公司原则上国家政

府作为出资股东，不存在以他人具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的情形，故本条理应进行目的性限缩，排除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的适用。对于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设立时在发起人认购阶

段原则上也存在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情形，亦可参照适用。 
实践中，有股东以公司的财产投入另一家自己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或自己作为控股股东的公司，该

一人有限公司或控股公司则不可以善意为由取得该财产权利。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放宽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等限制，并允许设立一人

股份有限公司 24，并于第六章增设“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专章，于第 143 条第 2 款规定，将国家

出资公司的范围由原本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 25。基于相同事物相同处理的原理，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也

应排除在本条的适用范围之外。 

4.2. 构成要件的解析 

解决了本条的适用范围之后，本文接着要探讨的是公司何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以及是否对其他股

东及外部债权人有所要求？由《民法典》第 311 条第 1 款可知，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有：无权处

分、受让人受让时为善意、合理的价格与经过登记或交付的公示程序。在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

资问题上，无权处分要件与公示要件争议较少 26，故笔者着重探讨受让人的主观要件与对价的认定。 

4.2.1. 善意的判定 
第一，对于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应以何者为判断主体？公司作为拟

 

 

22至于出资行为是负担行为或处分行为，实则关系不大，将其统称为包括出资协议、移转财产权利的处分行为在内的广义的出资法

律关系亦无不可。当然，若从第 7 条本身的表述来看，出资行为的效力认定既然参照民法典第 311 条，那么司法解释者对其性质

界定应为处分行为，上文所列司法解释其起草者亦有明确说明。 
23 特殊情形下存在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况，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6 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

资。 
24参见《修订草案》第 93 条第 2 款：“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25参见《修订草案》第 143 条第 2 款：“本法所称国家出资公司,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国家出资

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26 虽通过前述案例的整理，亦存在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如前述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

书，但公示通常涉及的是客观的事实问题，且并非案件的争议焦点，故不作为重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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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财团法人，为法学想象的产物，而善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应以能代表公司的自然人来判断。

在前述整理的案例中，以何者的心理状态为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以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公司其他股

东来判断的案型均存在。笔者认为，以其他股东是否善意来判断是正当合理的。因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

其投入的资本构成公司的组成部分，并从公司营利中获利，若其对某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

情况非善意，仍以此组成公司资本运作并从中分红，对所有权人保护不周，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本文上

述整理，实践中有以控股股东明知或小型的有限公司其他股东非善意的为判断原则，但个案中是否需要

所有股东均善意，即在人数较多的有限公司，若有一个小股东对该股东的瑕疵出资是明知的，则公司是

否仍构成善意？笔者认为，应基于保护公司持续营利、其他股东的投资安全与债权人信赖的规范意旨，

区分情况看待：若股东所持股权比例明知足以影响公司的决策(如控股股东)，则公司非属善意，反之基于

规范意旨，则公司仍属善意。 
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通常，法定代表人是否能用来判断公司善意

与否的问题只会发生在公司增资阶段，依据《公司法》第 43 条第 2 款，公司的增资协议为股东会特别决

议事项，而董事会有权执行股东会决议 27，因此对于股东以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法定代表人是有

可能知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亦可以作为公司善意与否的判断对象。 
另外，在程序方面，本条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

其中的“当事人”是否包括外部债权人？基于前述动态利益体系的分析，债权人对公司资产的信赖代表

着真正的交易安全，其与公司的资产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允许其主张公司构成善意取得有利于保护债

权人的利益[6]。 
第二，应如何理解此处的“善意”？虽本文前述认为，公司持续营利与股东投资安全的保护替代了

公司对无处分权的股东具有的权利表征的信赖与所谓的“交易安全”，但公司的持续营利与股东的投资

安全是否值得保护仍然要回到“善意”要件的判断上来，如若公司对股东无处分权的情形知情，仍能享

有财产权利，则会对原权利人不公。因此，仍需回到善意要件的判断，从公司的信赖出发。 
传统民法中善意取得“善意”的界定，一般认为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应以“明

知”排除善意，而动产则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15]。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下称“《法释〔2020〕24 号》”)第 14 条第 1 款并未注意动产和不动

产的区分，而一概套用动产善意取得的标准，规定为“不知且无重大过失”28。那么在公司法上，公司善

意的界定是否应依据股东出资的财产类型而不同？ 
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在民法领域需要区分动产与不动产？不动产登记簿作为权威的政府机构公

文，其准确性高、公信力强，通常基于维护公示公信原则，保护民众的这种“系统信任”[10]，此时第三

人只需查阅不动产登记簿，“信赖”登记簿即为善意，除非明知登记错误；而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天然不

足以表征权利，难以从占有或者能移转占有的地位本身揭示出物的权利类型与内容品质，故公信力较弱，

此时第三人可以从交易环境、交易时间、价格等方面合理怀疑物的权利归属，既然权利表征的正确性与

可信赖度较低，那么交易第三人就应该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规定其善意的标准为不知且无重大过

失。另一方面，规定不动产的善意为“不知”，这既是公示公信原则的内涵，亦是维护公示公信原则所

必须。因此，对权利表征的公示效果不同导致的善意界定不同的情形在股东出资，公司善意取得财产的

情况下同样会出现，公司同样是信赖股东对物的权利表征，故基于同等事物同等对待的法学原理，在动

产与不动产方面的善意界定，应与传统民法的善意标准保持一致。有疑问的是，在权利出资的情形，《民

法典》第 311 条没有规定权利本身可以作为善意取得的对象客体，这是因为债权等权利缺乏第三人可信

 

 

27参见《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46 条第 2 项。 
28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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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权利表征，不存在需要保护的信赖，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若持有具有一定公信力与权威度

的权利凭证，亦不妨适用善意取得。 
实际中，亦应区分不同情形不同权利类型看待。对于土地使用权，依据《民法典》第 349 条、355

条，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设立，权利人享有权属证书，以出资、转让等方式流转应变更登记，故对于土

地使用权的善意应可等同于不动产的善意界定，为明知始排除善意。品牌经营权与加盟权为被许可使用

注册商标的权利，根据《商标法》第 43 条第 1 款及第 3 款，商标使用许可应当签订使用许可合同，具有

备案对抗效力，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实践中股东以该使用权出资，应持有书面许可合同，但

其公信力明显不如土地使用权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效力，故公司未对明显的缺陷产生合理怀疑，在不

知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认为非善意。股权出资应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1 条，出资人以

其他公司的股权出资，具有权利瑕疵的，未在指定期间内补正的，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此时公司能

否善意取得股权为股权善意取得的一种类型，有学者认为股权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应与传统民法的“不

知且无重大过失”[3]。 
至于善意之时点，根据《法释〔2020〕24 号》第 17 条 29，民法上善意取得善意的持续时间应持续到

不动产转移登记或动产交付之时，公司在股东出资时善意取得不具有处分权的财产与此无异，应等同视

之，在转移权利之前一旦得知即排除善意，权利的善意取得亦同。 

4.2.2. 支付合理对价 
股东对公司出资以期得到后期的股权收益，而能得到股权收益(利润分配)的，只有依照公司章程或发

起人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因此，公司对股东的出资支付合理对价，该对价只能是股权，即象征股东地

位的凭证。股权是集合性的权利，股东必须能实际参与、享受到股东权利，包括事务参与权和经济权利，

而不是虚有其名，以免公司空手套白狼，否则不能认定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 30。同样的，与民法善意取

得相同，此处的支付可以是约定支付，即在发起人协议、出资协议中约定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无须实

际支付。 

5. 余论：相关体系效应 

5.1. 《民法典》第 312 条之解释适用 

虽在笔者的检索范围内，实践中尚不存在遗失物的案型，但在理论上或可探讨。《民法典》第 312
条规定遗失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所有权人可以在两年内追回，但同时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对在具

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处购得的，规定权利人要向受让人支付其所负费用，再向无权处分人追偿。在本文

所讨论的情形中是否可作相同处理——所有权人得请求返还，但应返还股权的对价，即出资人应付的出

资数额，再向无权处分的出资人追偿？形式上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7 条第 2 款违法所得货币出资

的体系解释可解释出来这个结论 31，但之所以如此规定，首先是因现金货币之特殊性——“占有即所有”

的原则；其次，在实质考量上，公司是否有像民法上受让人对“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此处为出资的

股东)一样程度的信赖？公司基于人合性，发起人之间有相互信任的关系，但出资人的身份不足以作为公

司的信赖外观。此处的遗失物只能是动产，对于动产而言，其权利表征只能是占有或移转占有的地位，

此时与占有委托物无异，而在公司出资场合出资的股东并不能视为“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此时若

 

 

29第 17 条规定：“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

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 
30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再 273 号民事判决书。 
31第 7 条第 2 款：“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

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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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风险再分配给所有权人，似乎对所有权人不公，因其要承受无权处分人(出资股东)破产或支付不能的

风险。尽管所有权人可以拍卖股权，但很可能公司刚起步股权价值尚未得到显现或者股权价值不足以覆

盖该动产的价值，此时应当允许所有权人追回，而由股东承受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风险。故《民法典》

第 312 条第 1 句以及第 2 句第 1 分句亦可以类推适用到股东出资的情形 32，只是在追回时间上或应缩短

为一年甚至更短，以实践商法上交易便捷、维护公司持续经营的原则，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解释论的范

畴，碍于篇幅与主题，暂不讨论。 

5.2. 与民法上欺诈或恶意串通的竞合？ 

股东以具有权利瑕疵的财产出资，本身构成瑕疵出资，是否构成《民法典》第 148 条规定的欺诈或

第 156 条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公司诉请撤销或者诉请认定股东出资行为无效，与公司取得出资财产并

无太大的法律适用的意义，亦不符合公司本身需要取得出资财产以维持经营的意思，不符合债权人的交

易利益。且《修订草案》对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增加股东欠缴出资的失权制度 33，增加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制度 34 反映了严格规制股东出资义务、维护交易安全的立法趋向，本身即已

足以起到规范股东出资的目的，因此并无必要适用民法典上的欺诈与恶意串通规则，徒增适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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